附件1：
投标报价函
致   （招标单位）       ：
根据你方的《鄞州区新明街道明辰紫月等小区灭火器配置项目询价文件》，我方愿以总报价        元来承包本项目的所有工作。
若我方有幸中标，我方保证满足贵单位对本项目的要求，提供优质的服务，完成本项目的所有工作。

本项目服务期限：  3  个日历天。
4、我方同意所提交的报价文件的投标有效期为60日历天，我方承诺在投标有效期内不修改、撤销投标文件。
5、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，本投标文件将构成约束双方的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。

投 标 人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
日    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